重庆市九龙坡区就业和人才中心

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招聘公告
根据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实际工作需要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名，招录具体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条件
（一）招聘对象

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离校两年内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（以毕业证时间为准，时间计算截止到报名日）。专业类别不限。
（二）招聘条件

1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无违纪违法行为。
2.自愿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，服从管理，耐心细致，服务态度亲切，责任心强，有较好的人际沟通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以下人员不纳入招聘范围：正在接受纪律审查人员；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或审判尚未作出结论人员；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或者正在执行管制、缓刑期间的人员；正在党纪政务处分期间的人员；近五年内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（聘）用纪律行为人员。

二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

1.报名时间

2026年4月28日9:00至 5月8日17：00。

2.报名方式

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。请认真阅读附件1中岗位要求，填写附件2的报名表并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报名。

网上报名：将报名表、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等材料电子件发至邮箱：1611863466@qq.com。（注：邮件标题为“姓名+公益性岗位”）报名材料中可以加入自己的作品和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面试

根据报名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合格进入面试环节。请保持电话、手机畅通，未准时参加面试的人员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三）体检

根据面试成绩排名，按1:1通知进行体检。若遇体检不合格，则根据面试成绩依次递补体检。

（四）公示

拟聘用人员按相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拟聘用人员姓名、性别，以及其他应公示事项。

（五）聘用

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不影响聘用的人员，由我单位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与其签订合同，建立劳动关系，试用期为1个月，试用期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。每次签订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，最长聘用期为3年。3年期满不再续聘，其不适用《劳动合同法》中关于“无固定期限合同”和“经济补偿金”相关条款。
三、工资待遇
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杨老师（023）61968806、（023）61968808

电话咨询时间：9:00-12:00，13:00-17:00
地址：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留学生创业园E栋3楼

附件：1.岗位一览表

2.报名表

重庆市九龙坡区就业和人才中心
  2026年4月27日       

附件1

	序号
	岗位名称
	招聘名额
	相关要求
	备注

	1
	基层就业服务协管
	1
	1. 能够熟练使用Word、Excel等办公软件；

2.具有较强沟通能力和文字功底。


	离校两年内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（以毕业证时间为准，时间计算截止到报名日）


岗位一览表

附件2
报名表

报名岗位：基层就业服务协管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(   岁)
	
	照片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熟悉专业有何专长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现居住地址
	
	

	学  历

学  位
	全日制
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
	

	婚姻状况
	
	联系电话
	

	简

历
	例：20XX.09-20XX.06    重庆XX大学XX专业学习

    20XX.06-20XX.12    XX公司工作



	奖惩  情况
	

	主要社会关系
	称谓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

	
	父亲
	xx
	xxx
	xxx
	xxx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此表须如实填写，经审核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责任自负。
